
民主黨就「法定產假的檢討」提交的意見書 

 

香港在 1970 年定立無薪法定產假，在 1981 年修訂為按日薪三分之

二計算的 10週有薪產假。直至 1995 年，產假薪酬的款額獲調升至僱員

日薪的五分之四，香港的法定產假就這樣 23 年不變。民主黨已經多年

倡議「14 週全薪產假」，我們樂意見到特首接納我們爭取多年的意見，

將法定產假由 10週延長至 14週，並提出由政府發還僱主已支付的新增

4週產假薪酬。 

 

民主黨認為應同時將產假薪酬由五分四提升至全薪，我們建議研究

由政府支付月薪在 50,000 元以下僱員的額外全薪開支，包括首 10週的

五分之一薪酬及新增 4週的全薪開支，以政府預計額外 4星期產假薪酬

的每年經常性開支約為 4.79 億為計算基礎，增至 14週全薪產假每年經

常性開支約為 9億。 

 

國際勞工組織在2000年制訂《保護生育公約》(第183號公約)，

該公約建議產假最少應有14個星期。2014年，在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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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區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提交的第

三次報告作出結論意見中，聯合國指出香港婦女的產假仍以十個星期

為限，並不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確立的國際標準。民主黨希望政府可以

盡快落實14週產假，讓全港女性僱員可以盡快受惠。 

 

產假不單單是勞工政策，同時是家庭友善政策，本港不時發生與

產後抑鬱有關的倫常慘案，有精神科學系教授指出有 10%女性產後會患

上不同程度的產後抑鬱。增加產假可以讓女性僱員有更多時間休養、適

應、進行母乳餵哺和照顧新生嬰兒，也讓她們可以安排好家中事務再從

新上班。同時，政府當局亦應增加各區託兒服務，以減輕在職母親的壓

力。 

 

民主黨 

2018 年 12 月 18 日 




